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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
环办土壤函 C2023D 7号

关于印发 (“十四五”重点建设用地

安全利用指标核算方法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 〔局)、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:

    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

决策部署，落实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及 “十四五”有关规划要求，

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，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

用，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，生态环境部会同自然资

源部制定了 《“十四五”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指标核算方

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下一步，请按照 “统一底图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规划、统

一平台”要求，进一步加强信息共建共享，将用途变更为住

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详细规划、土地供应、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��

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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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复状况等信息纳入国土空间墓础信J息平合。

(此件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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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四五，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指标核算方法

    为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

见》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(以下简称《土壤

法》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及 “十四五”有

关规划要求，确保建设用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有效管控建设

用地土壤污染风险，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，参考《2020年

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》，制定本核算方法。

    一、主要依据

    (一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

    第四章 “风险管控和修复”第三节 “建设用地”

    (二)《土滚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

    第四部分 “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，防范人居环境风险”

    (三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

    第十四条 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、

减少土壤污染，并确保建设用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。

    二、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”指标解释

      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”属定性指标，“十四五”期间每年

目标均为 “有效保障”

      “重点建设用地”是指 “十四五”期间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

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(以下简称“一住两公”)的所有地块。其中，

  “一住两公”的确定以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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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指南(试行)》(自然资办发〔2020) 51号)为准。

    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有效保障”指原则上应确保重点建设

用地不出现违法违规开发利用情况;对存在违法违规开发利用的，

依法处理处罚，并督促整改到位，确保人居环境安全，守住保障“住

得安心”底线。
      “十四五”期间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”每年达到100%,

或者达到 95%以上且对存在违法违规开发利用的地块全部依法处

理处罚到位，并督促整改到位(即未对人居环境造成风险)的，认

定为实现 “有效保障”

    三、指标核算方法

   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核算公式为:

                  G=理、100%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K

      其中，G代表某行政区域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;K代表某

行政区域详细规划用途变更为“一住两公”并已完成土地供应的地

块总数;H代表分母K中依据《土壤法》落实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

和修复措施的地块数.

    四、数据准备

    省级自然资源部门组织梳理行政区域内用途变更为 “一住两

公”纳入详细规划和供地管理的地块情况。纳入详细规划和供地管

理的 “一住两公”地块作为核算墓数 (不包括原土地用途为 “一住

  两公”的地块)。
     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核实核算基数内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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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地块是否依据《土壤法》落实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(包

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、修复、风险

管控效果评估、修复效果评估、一后期管理等)。

    五、安全利用率核算

    根据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两部门梳理数据，形成核算基础信息

台账(见附表)，按照核算公式计算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。

      (一)未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撞和修复措施的认定

    纳入核算基数的地块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未依法落实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;

    1.未依法落实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评审制度的，包括:未依法

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，或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未依法报地方

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评审或评

审未通过的;

    2.未依法落实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及评审制度的，包括:对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表明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

准的建设用地地块，未依法开展或未完成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的，或

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未依法报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会同自然资源等相关主管部门组织评审或评审未通过的;

    3.未依法落实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的，

包括: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的地块在移出

名录前，已开发利用或开工建设与风险管控、修复无关项目的;

    4.未依法落实信息上报制度的，指相关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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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、风险评估报告、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、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未

依据《土壤法》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

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》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平台(全

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)的。

    (二)特殊情形说明

    1，依据《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

问题的实施意见》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

指南(试行)》，“一住两公”之间相互变更的，原则上不需要进

行调查，不纳入核算;

    2.实施 “环境修复十开发建设”模式的地块，不纳入核算。

    六、数据上报与审核

      (一)数据上报

   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应于每年7月15日、1

月15日前，分别上报上半年、上一年度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核

算墓础信息台账。

    市县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部门应核对土地开发利用信息(土地

供应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)和管控修复信息的一致性。

      (二)数据审核

    生态环境部会同自然资源部利用有关信息系统、日常监管执

法、工作调研、遥感监测等，对地方上报的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

率开展审核和随机抽查。 -

    对于审核或抽查发现未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的

地块，将核减安全利用率��



昌
偏二〕

O0

sha

一7
0
4
二5
4

石

刃

X— 省(区、市)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核算基础信息台账

填表时问

口

7

靡瓢、默黔、1  t异   }      A17   ,}F  1;   }}黔      f7   .>.i翼   }     J}  1i.  t1 #t.  W1OVA,9.Anti7  f+7 }1?   }Bf7    (tom. hf}f   }} , i} # }} A }}      7fi       fig,  Lro3      3f  jJ

序

号

  地块
基本信息

开发利用信息
处罚和
整改信息

国有建设用
地划拨决定
书或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
权出让合同

    编号

是否落实
土壤污染

风险评估
及报告评

  审制度

是否落实建
设用地土城

污染风险管
控和修复名

  录制度

结论:

是否依法

落实土壤
污染风险
管控和修
复措施

是否存在
违规开发
利用情况

1 xxx XXI xxx 拟xx X年x月X日

2

选“是”的数量合计

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
XX%

  信息)。

2项目名称、用地位置，土地用途以供地文件为准��


